
 

 

 

 

 

 

永政办发〔2009〕168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永嘉县县城拆迁地段无产权房屋 

处理办法的通知 

 

上塘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 

《永嘉县县城拆迁地段无产权房屋处理办法》已经县政府第

39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二○○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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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县城拆迁地段无产权房屋处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拆迁建于 1986 年 12月 31日前的房屋和建于 1987

年 1月 1日至 1990年 3月 31日前且当事人已取得有关部门批准

的合法用地手续的房屋，由拆迁人视同合法房屋予以补偿安置。 

第二条  拆迁范围内的违法建筑、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

筑，必须在拆迁地块搬迁“并列第一”时限前自行拆除或交由拆

迁人拆除，不予补偿。 

第三条  符合下列条件的无产权住宅房屋、超过批准期限的

临时住宅房屋，当事人在拆迁地块搬迁“并列第一”时限前自行

拆除或自愿交由拆迁人拆除的，在安置房源允许的情况下，可以

优惠价格向拆迁人购买同等建筑面积的安置房屋。 

（一）建造于 1990 年 4 月 1 日至 1997 年 12 月 31 日前的无

产权住宅房屋，当事人已取得有批准权的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用

地手续的，可按住宅安置用房市场评估价的 40%的优惠价向拆迁

人购买住宅安置用房。 

拆迁人可按标准的 50%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。 

（二）建造于 1987 年 1 月 1 日至 1997 年 12 月 31 日前的无

产权住宅房屋，当事人未取得有批准权的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用

地手续的，可按住宅安置用房市场评估价的 55%的优惠价向拆迁

人购买住宅安置用房。 

拆迁人可按标准的 50%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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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造于 1998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前的无

产权住宅房屋，当事人已取得有批准权的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用

地手续的，可按住宅安置用房市场评估价的 70%的优惠价向拆迁

人购买住宅安置用房。 

拆迁人可按标准的 20%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。 

（四）建造于 1998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前的无

产权住宅房屋，当事人未取得有批准权的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用

地手续的，按该住宅房屋的重置价经评估后给予货币补偿。 

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。 

第四条  当事人对其房屋的建设时间负举证责任。当事人不

能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房屋建设时间的，根据

历年测绘资料、历史管理档案确定房屋的建设时间。 

第五条  拆迁无产权住宅房屋，按照以下程序确定其建设时

间： 

（一）拆迁范围确定后，由拆迁人查明房屋的当事人、坐落

地点、方位、建筑面积等基本情况，并收集当事人提供的有关房

屋建设时间的证据。 

（二）拆迁人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有关历史测绘资

料、档案资料，确定被拆迁无产权住宅房屋建设时间，并进行公

示。 

（三）当事人对拆迁人确定的房屋建设时间有异议，达不成

拆迁协议的，应当在公示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过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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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人向县规划建设局申请复查。 

（四）县规划建设局应当自当事人提出复查申请之日起 20

日内，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有关历史测绘资料、档案资料进

行审核，作出复查结论，并由拆迁人进行公示。 

（五）当事人对县规划建设局作出的复查结论仍有异议的，

应当在复查结论公示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通过拆迁

人向县房屋建设时间专家鉴定会议申请鉴定房屋建设时间。 

（六）县房屋建设时间专家鉴定会议应当自当事人提出复查

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以会议纪要的形式作出鉴定结论，并通过拆

迁人告知当事人。该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。 

第六条  县房屋建设时间专家鉴定会议由县政府派员主持

或授权拆迁人主持，由规划、国土、房管、拆迁、测绘以及纪检

监察部门各指派 1至 3名人员组成。经参加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

人员表决同意，可作出变更原确定的房屋建设时间的鉴定结论；

否则作出维持原确定的房屋建设时间的鉴定结论。 

第七条  当事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，需要根据历史测绘资

料、管理资料确定房屋建设时间的，拆迁人和县规划建设局应当

按照下列规则确定房屋的建设时间；县房屋建设时间专家鉴定会

议应当参照下列规则，结合其他证据资料鉴定房屋建设时间： 

（一）1985 年基础测绘地形图表明其存在，可确定为 1985

年 12 月 31 日以前建设。 

（二）1988 年 3 月房管图卡或 1990 年地籍图表明其存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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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确定为 198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建设。 

（三）1997 年启动测绘的 1：500 基础测绘地形图或 1997

年房管图卡表明其存在，可确定为 199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建设。 

（四）2004 年启动测绘的 1：500 基础测绘地形图表明其存

在，可确定为 20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建设。 

（五）在历史测绘资料上标注为“棚屋”结构的，拆迁时为

常规结构的房屋，比照同幅测绘图纸上标注为常规结构的房屋延

后一档确定建设时间。 

第八条  因历史资料等原因，不能根据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

规则确定被拆迁房屋建设时间的地段，应当先行由拆迁人提请召

开县房屋建设时间专家鉴定会议专题研究确定该地段房屋建设

时间的相应规则和标准。 

第九条  对于无产权房屋存在权属纠纷、建造人下落不明、

暂时无法确定建造人等情况的，按《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

例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无产权房屋的建设时间确定后，拆迁人根据本办法

的规定与当事人签订购房协议。住宅安置用房土地性质为国有划

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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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城乡建设  拆迁安置△  通知 

抄送: 县委办，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09 年 11 月 2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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